
小故事，小故事，人權大道理人權大道理廉政廉政

法務部法務部人權攻略人權攻略

防貪篇

利益衝突停看聽案例二

法務人員

小明
公司負責人

阿宏
市民代表

阿光



阿光是市民代表會市民代表，其姊夫阿宏為宏發營造股份有

限公司負責人，該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欲參與該市民代表會監督之

市公所某項採購標案投標，卻經該公司法務人員小明整理投標案

件相關資料時發現，參與該標案之投標可能會違反《公職人員利

益衝突迴避法》，於是立即告知公司負責人阿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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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 宏 不 能 理 解 地 表 示：「 為

何公司不可以參與市公所之採購標

案？難道僅因其公司具關係人之身

分？實在不合理啊！」

「那我再詳細查查相關規定

吧！」小明透過諮詢管道，並蒐集

相關資料後，發現該公司若投標，

確可能違反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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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鍵詞：工作權、利益衝突迴避、政府採購

迴避法》，惟依 107 年

6 月 13 日 修 正 公 布 之

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

避法》，有例外排除規

定，若適用例外排除規

定者，可不受《公職人

員利益衝突迴避法》規

範，但另課予主動公開

其身分關係之義務，小

明與阿宏討論此採購案

之性質，認此採購案以

公告方式辦理，雖該公

司屬關係人，但符合例

外排除規定，便決定參

與投標，並主動公開其

身分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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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 點

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》規定，關係人不得

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、

買賣、租賃、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，

是否侵害人民工作權？

人權公約結構指標

《經社文公約》第 6 條規定：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工作之

權利，包括人人應有機會憑本人自由選擇或接受之工作謀生之

權利，並將採取適當步驟保障之 ( 第 1 項 )。本公約締約國為求

完全實現此種權利而須採取之步驟，應包括技術與職業指導及

訓練方案、政策與方法，以使在保障個人基本政治與經濟自由

之條件下，造成經濟、社會及文化之穩步發展以及充分之生產

性就業 ( 第 2 項 )。

國家義務

《經社文公約》在第 6 條第 1 項中確認「人人有工作之權利，

包括人人應有機會憑本人自由選擇或接受之工作謀生之權利，



2726

防貪篇

利益衝突停看聽

小故事，小故事，人權大道理人權大道理廉政廉政

法務部法務部人權攻略人權攻略

並將採取適當步驟保障之」（經社文委員會第 18 號一般性意

見第 2 段意旨）。

 由《經社文公約》保障的工作權，確立締約國有義務確保個人

有自由選擇或接受工作的權利，其中包括有權不被不合理的剝

奪工作。這一定義強調了一個事實，尊重個人及其尊嚴是透過

個人有選擇工作的自由而體現的，同時強調了工作對於個人發

展以及對於社會和經濟融合的重要性（經社文委員會第 18 號

一般性意見第 4 段意旨）。

 如同所有人權一樣，工作權規定了締約國 3 種類型或 3 種層次

的義務：尊重、保護和實現的義務。工作權的尊重義務要求締

約國避免直接或間接妨礙享有這種權利。保護義務要求締約國

採取措施，防止第三人妨礙享有工作權。實現義務包含提供、

促進和提倡這種權利的義務。它意味著，締約國應當採取適當

的立法、行政、預算、司法和其他措施，確保全面實現（經社

文委員會第 18 號一般性意見第 22 段意旨）。

107 年 6 月 13 日新修正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

法》( 下稱《利衝法》) 旨在要求公職人員執行職

務遇有利益衝突情事時，應避免瓜田李下，以減

少執行職務時公器私用或利益輸送之機會，並為

使防止利益衝突之手段更符合比例原則，增訂公職

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機關

為補助或交易行為禁止之例外規定，符合例外規定者即不受禁止

規範。

依《利衝法》第 3 條第 1 項規定，公職人員之關係人，列舉範圍

包括「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」、「公職人員、第 1 款與第

2 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、董事、獨立董事、監察人、經理人或相

類似職務之營利事業、非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」等。本案例

中，市民代表阿光為《利衝法》公職人員 ( 第 2 條第 1 項第 5 款 )，

姊夫阿宏為阿光之二親等親屬，阿宏又擔任宏發營造股份有限公

司 ( 下稱宏發公司 ) 負責人，因此，宏發公司即屬《利衝法》所規

範的關係人。

《利衝法》為防止公職人員利用其職權，為不當利益輸送，於第

14 條第 1 項本文定有「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，不得與公職人員服

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、買賣、租賃、承攬或其他具有

對價之交易行為」之規定，端看此一要件，本案之宏發公司，於

阿光任職市民代表期間，自不得與受阿光服務及監督之政府機關

1

2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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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承攬買賣等交易行為。惟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倘全然無法與公

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交易，恐失之過苛及過度限

制人民之財產權與工作權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16 號解釋亦指

出，人民營業之自由為《憲法》第 15 條保障人民工作權與財產權

之內涵，故於《利衝法》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定有「依政府採購法

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 105 條辦理之採購」、「依法令規定經由公

平競爭方式，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、標售、標租或招標設定用

益物權」、「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；或對公職人

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，或禁止其補

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」、

「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所提供，並以

公定價格交易」、「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、公共政策或為

公益用途申請承租、承購、委託經營、改良利用國有非公用不動

產」、「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」等 6 款列舉例外排除規定；

意即，符合《利衝法》禁止交易行為之例外規定，以經公告及公

平競爭方式進行之交易，即不受《利衝法》禁止規範，實屬人民

工作權與人民服公職之利益衝突 ( 指公務員對關係人可能的利益輸

送 ) 衡量後的兩全之策。

再者，《利衝法》第 14 條第 2 項：「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

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前項但書第 1 款至

第 3 款補助或交易行為前，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

4

其身分關係；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

分關係主動公開之。但屬前項但書第 3 款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

定申請之補助者，不在此限。」意係要求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於

參與交易行為時，雖符合例外規定，不在禁止交易之列，應主動

表明其身分關係，且交易成立後，該交易機關團體亦應對外公開，

俾利外界監督，杜絕不當利益輸送之可能，發揮陽光法案效能。

本案例中，阿宏擔任負責人之宏發公司，參與市公所以公告方式

辦理之採購標案，符合《利衝法》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1 款：「依

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 105 條辦理之採購」之規定，可

例外不受禁止，惟其投標或交易時，應主動表明身分關係，交易

成立後，市公所亦應將該交易對外公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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